
 

 
2016 年 5 月 17 日  
會 議 文 件  
 
 
 

立 法 會 人 力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法 定 侍 產 假 的 實 施 情 況 及 檢 討 工 作  
 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匯 報《 僱 傭 條 例 》(第 57 章 )下 法 定 侍 產 假 於

2015 年 2 月 27 日 生 效 之 後 的 實 施 概 況，以 及 勞 工 處 就 法 定 侍 產 假

的 實 施 情 況 即 將 進 行 的 檢 討 工 作 。  
 
 
背 景  
 
2. 《 2014 年 僱 傭 (修 訂 )條 例 草 案 》 於 2014 年 12 月 18 日 獲

立 法 會 通 過 ， 並 於 2015 年 2 月 27 日 生 效 。 新 法 例 為 男 性 僱 員 提

供 有 薪 侍 產 假 的 法 定 僱 傭 權 益 。 在 制 訂 這 項 新 法 例 的 同 時 ， 政 府

表 示 會 於 法 定 侍 產 假 實 施 一 年 後 檢 討 其 實 施 情 況 。  
 
3. 根 據《 僱 傭 條 例 》，如 男 性 僱 員 – (a) 是 新 生 嬰 兒 父 親 1或 將

為 人 父 ； (b) 已 按 連 續 性 合 約 2受 僱 ； 以 及 (c) 已 根 據 有 關 規 定 預 先

通 知 僱 主 ， 便 有 權 就 其 配 偶 /伴 侶 每 次 分 娩 享 有 三 天 侍 產 假 。 僱 員

可 在 嬰 兒 的 預 計 出 生 日 期 前 4 個 星 期 至 自 確 實 出 生 日 期 當 日 起 計

的 10 個 星 期 內 的 任 何 日 子 放 取 侍 產 假，侍 產 假 可 一 次 過 放 取 3 天 ，

或 分 開 逐 日 放 取 。 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 僱 傭 條 例 》並 無 規 定 僱 員 必 須 與 初 生 嬰 兒 的 母 親 有 法 定 婚 姻 關 係，或 其 嬰 兒

必 須 在 香 港 出 生 ， 才 可 享 有 侍 產 假 。  
 
2  根 據 《 僱 傭 條 例 》， 僱 員 如 連 續 受 僱 於 同 一 僱 主 4 星 期 或 以 上 ， 而 每 星 期 最 少

工 作 18 小 時 ， 有 關 的 僱 傭 合 約 便 屬 連 續 性 合 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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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如 男 性 僱 員 在 緊 接 放 取 侍 產 假 的 日 子 前，已 按 連 續 性 合 約

受 僱 不 少 於 40 個 星 期，並 已 根 據《 僱 傭 條 例 》所 訂 明 的 時 限 向 僱

主 提 交 所 需 證 明 文 件 ， 可 享 有 每 日 款 額 相 等 於 僱 員 每 日 平 均 工 資

的 五 分 之 四 的 侍 產 假 薪 酬 。 法 例 亦 有 訂 明 其 他 補 充 安 排 ， 包 括 例

如 在 僱 主 要 求 下 ， 僱 員 須 給 予 僱 主 一 份 由 僱 員 簽 署 的 書 面 陳 述 。  
 
 
法 定 侍 產 假 的 實 施 情 況  
 
法 定 侍 產 假 的 宣 傳 工 作  
 
5. 為 配 合 法 定 侍 產 假 的 實 施 ， 勞 工 處 自 2015 年 2 月 已 展 開

了 全 面 的 宣 傳 及 推 廣 ， 包 括 透 過 電 台 廣 播 政 府 宣 傳 信 息 ； 廣 泛 派

發 單 張 ； 於 不 同 地 點 張 貼 海 報 ； 透 過 勞 工 處 網 頁 傳 遞 相 關 資 訊 ；

在 主 要 商 會 及 職 工 會 聯 會 的 期 刊 刊 登 廣 告 ； 為 公 眾 人 士 舉 辦 簡 介

會 ； 在 不 同 地 區 舉 辦 巡 迴 展 覽 ； 以 及 透 過 9 個 行 業 性 三 方 小 組 和

18 個 涵 蓋 不 同 行 業 的 人 力 資 源 經 理 會 等 僱 主 網 絡 宣 傳 。  
 

查 詢 及 申 索  
 
6. 勞 工 處 為 僱 主 和 僱 員 提 供 個 人 化 諮 詢 服 務，解 答 有 關 僱 傭

權 利 和 責 任 等 查 詢 。 勞 工 處 亦 就 涉 及 僱 傭 權 益 的 申 索 個 案 ， 提 供

免 費 調 停 服 務，協 助 勞 資 雙 方 解 決 爭 議。自 法 定 侍 產 假 實 施 以 來 ，

勞 工 處 收 到 與 侍 產 假 有 關 的 查 詢 及 申 索 個 案 數 目 維 持 在 相 當 低 的

水 平。具 體 而 言，截 至 2016 年 3 月，勞 工 處 收 到 有 關 法 定 侍 產 假

的 親 身 查 詢 合 共 41 宗 (即 每 月 平 均 3 宗 親 身 查 詢 ) ；當 中 大 部 分 涉

及 運 作 事 宜 ， 例 如 享 有 侍 產 假 及 侍 產 假 薪 酬 的 資 格 、 通 知 僱 主 放

取 侍 產 假 的 規 定 、 放 取 侍 產 假 的 期 間 及 方 式 ， 以 及 侍 產 假 薪 酬 的

計 算 方 法 等。政 府 熱 線 1823 所 收 到 有 關 侍 產 假 查 詢 的 數 字 同 樣 處

於 低 水 平 。 直 到 目 前 為 止 ， 無 論 是 關 於 給 予 或 放 取 侍 產 假 ， 勞 工

處 並 未 接 到 有 關 遵 行 法 定 侍 產 假 的 規 定 時 遇 到 困 難 的 投 訴 /意 見 。  
 
7. 在 上 述 期 間 ， 勞 工 處 收 到 涉 及 侍 產 假 權 益 的 申 索 個 案 共

6 宗。個 案 涉 及 的 爭 議 主 要 包 括 僱 員 享 有 侍 產 假 薪 酬 的 資 格、侍 產

假 薪 酬 的 計 算 方 法，以 及 給 予 放 取 侍 產 假 通 知 等。有 關 申 索 個 案 ，

均 透 過 勞 工 處 的 調 停 服 務 得 以 解 決 ， 或 轉 介 往 勞 資 審 裁 處 /小 額 薪

酬 索 償 仲 裁 處 尋 求 仲 裁 。 直 至 目 前 為 止 並 沒 有 檢 控 個 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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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從 以 上 資 料 觀 察 所 得，法 定 侍 產 假 自 從 實 施 以 來，運 作 大

致 暢 順 。  
 
 
實 施 法 定 侍 產 假 的 檢 討 工 作  
 
9. 在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有 關 侍 產 假 的 條 例 草 案 時，政 府 已 表 示 在

侍 產 假 新 法 例 實 施 一 年 後 ， 將 檢 討 法 例 推 行 的 情 況 ， 並 會 向 勞 工

顧 問 委 員 會 (勞 顧 會 )以 及 立 法 會 人 力 事 務 委 員 會 匯 報 檢 討 結 果。勞

工 處 即 將 就 法 例 的 實 施 情 況 開 展 檢 討 工 作 。 建 議 的 檢 討 內 容 及 方

法 載 於 下 文 。  
 

檢 討 內 容  
 
10. 勞 工 處 建 議 檢 討 涵 蓋 以 下 範 疇 ：  
 

(a) 放 取 侍 產 假 的 日 數 ；  

(b) 發 放 侍 產 假 薪 酬 ；  

(c) 僱 員 知 會 僱 主 放 取 侍 產 假 的 通 知 規 定 ；  

(d) 僱 員 需 向 僱 主 提 交 的 證 明 文 件 ；  

(e) 僱 員 向 僱 主 提 交 所 需 文 件 的 時 限 ；  

(f) 有 關 在 香 港 境 外 出 生 的 嬰 兒 的 安 排 ；  

(g) 放 取 侍 產 假 的 期 間 及 方 式 ； 以 及  

(h) 其 他 有 關 侍 產 假 的 實 施 及 運 作 情 況 的 事 宜 。  
 

檢 討 方 法  
 
11. 根 據 2011 年 進 行 的 粗 略 評 估 ， 假 設 於 2010 年 已 設 立 法 定

侍 產 假 ， 估 計 在 政 府 以 外 的 機 構 中 ， 會 有 46  500 名 屬 香 港 居 民 而

其 嬰 兒 在 港 出 生 並 在 出 生 登 記 處 登 記 的 在 職 父 親 (約 佔 男 性 僱 員

總 數 的  3%)，符 合 資 格 放 取 有 薪 侍 產 假。以 此 估 算 為 基 礎，每 年 會

有 數 以 萬 計 的 僱 員 受 惠 於 法 定 侍 產 假 。 由 於 政 府 並 沒 有 這 些 來 自

不 同 機 構 的 僱 員 的 相 關 資 料 ， 勞 工 處 認 為 需 進 行 調 查 ， 聚 焦 地 收

集 相 關 資 料 ， 以 便 作 有 系 統 的 分 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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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在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侍 產 假 條 例 草 案 前 ， 勞 工 處 曾 於 2012 年

向 其 18 個 人 力 資 源 經 理 會 的 會 員 機 構 進 行 有 關 侍 產 假 的 調 查。基

於 上 次 進 行 調 查 所 得 的 有 用 經 驗 ， 勞 工 處 將 會 就 即 將 進 行 的 檢 討

工 作 ， 再 次 向 上 述 人 力 資 源 經 理 會 的 會 員 機 構 ， 以 及 該 些 機 構 自

法 定 侍 產 假 實 施 以 來 曾 放 取 侍 產 假 的 男 性 僱 員 ， 分 別 進 行 兩 項 調

查 。 有 關 詳 情 如 下 ：  
 

(a) 向 人 力 資 源 經 理 會 的 會 員 機 構 進 行 調 查  - 現 時 勞 工 處 的

18 個 人 力 資 源 經 理 會 合 共 有 大 概 2 000 個 會 員 機 構，來 自

16 個 行 業 或 類 別，包 括 銀 行、建 造 服 務、飲 食、社 區 及 社

會 服 務，以 及 中 小 型 企 業 等。大 部 分 參 與 人 力 資 源 經 理 會

會 議 的 會 員，都 是 在 日 常 工 作 中 熟 悉《 僱 傭 條 例 》下 各 項

僱 傭 福 利 事 宜 的 人 力 資 源 從 業 員。透 過 向 人 力 資 源 經 理 會

的 會 員 機 構 進 行 調 查，有 助 了 解 僱 主 在 實 施 法 定 侍 產 假 的

相 關 數 據 及 各 種 經 驗 ； 及  
 

(b) 向 人 力 資 源 經 理 會 的 會 員 機 構 所 聘 用 並 曾 經 放 取 侍 產 假

的 僱 員 進 行 調 查  - 透 過 人 力 資 源 經 理 會 的 網 絡 ， 向 曾 放

取 侍 產 假 的 男 性 僱 員 進 行 調 查，可 收 集 他 們 對 實 施 法 定 侍

產 假 的 資 料 及 意 見 。  
 
13. 除 了 上 述 兩 項 調 查 外 ， 勞 工 處 亦 會 舉 辦 焦 點 小 組 討 論 會 ，

邀 請 相 關 持 分 者 就 法 定 侍 產 假 的 實 施 情 況 及 相 關 事 宜 表 達 意 見 ，

以 作 定 性 分 析 。 焦 點 小 組 討 論 會 的 參 加 者 包 括 勞 工 處 行 業 性 三 方

小 組 3的 會 員 ， 當 中 包 括 僱 主 及 僱 員 組 別 的 會 員 ， 以 及 不 同 行 業 的

專 業 團 體 。 如 情 況 合 適 ， 勞 工 處 亦 可 能 會 邀 請 其 他 持 分 者 參 與 。  
 

時 間 表  
 
14. 勞 工 處 計 劃 於 2016 年 7 月 至 11 月 期 間，向 人 力 資 源 經 理

會 的 會 員 機 構 ， 及 其 曾 經 放 取 法 定 侍 產 假 的 男 性 僱 員 進 行 調 查 ；

以 及 舉 行 焦 點 小 組 討 論 會。在 完 成 檢 討 及 分 析 所 收 集 到 的 資 料 後 ，

勞 工 處 會 於 2017 年 第 一 季 將 有 關 結 果 及 法 定 侍 產 假 未 來 路 向 的 建

議 ， 先 後 向 勞 顧 會 及 立 法 會 人 力 事 務 委 員 會 匯 報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為 加 強 行 業 層 面 的 三 方 協 商，勞 工 處 成 立 了 九 個 行 業 性 的 三 方 小 組。他 們 分 別

是 飲 食 業 、 建 造 業 、 物 業 管 理 業 、 零 售 業 、 酒 店 及 旅 遊 業 、 倉 庫 及 貨 運 業 、 印

刷 業 、 戲 院 業 和 水 泥 及 混 凝 土 業 。 這 些 小 組 由 來 自 商 會 、 工 會 及 商 業 機 構 約

260 個 會 員 組 成。他 們 定 期 舉 行 會 議，商 討 業 內 所 關 注 的 問 題。討 論 不 拘 形 式 ，

讓 僱 主 及 僱 員 代 表 能 暢 所 欲 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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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 詢 勞 顧 會  
 
15. 勞 工 處 已 就 上 述 2 至 14 段 各 項 事 宜 向 勞 顧 會 匯 報 ， 委 員

大 致 上 不 反 對 建 議 的 檢 討 方 法 及 時 間 表 。 部 分 委 員 促 請 政 府 儘 快

完 成 檢 討 ， 並 認 為 法 定 侍 產 假 最 少 應 為 5 天 ， 與 現 時 政 府 僱 員 看

齊 ； 部 分 委 員 則 認 為 法 定 侍 產 假 只 實 施 了 略 多 於 一 年 ， 無 需 今 年

展 開 檢 討 。  
 
 
徵 詢 意 見  
 
16. 請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
 
 
 
勞 工 及 福 利 局  
勞 工 處  
2016 年 5 月  




